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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17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燃气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7 

 

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在合江县投资建设 LNG综合利用项目的对外投资 

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合江县 LNG（液化天然气）综合利用项目。 

 投资范围及金额：投资建设 LNG 加工厂 1 座及合江县境内全部

车船用 LNG 加气站。首期项目投资 3.46 亿元，占地约 130 亩，

建设内容包括 LNG 加工厂 1 座，车用 LNG/CNG 加气站 1 座和

邓沱船用 LNG 加注泊位 1 个。其他 LNG 加气站根据城市发展

需要分期建设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为促进合江县经济发展，建设清洁能源节能减排产业，2015 年 5

月，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与四川省合江

县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《四川合江 LNG 项目招商引资战略合作框架

协议》，公司拟在合江县建设 LNG 液化加工厂、车用 LNG 加气站、

船用 LNG 加气站各一座。经过前期筹备，公司拟与合江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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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《合江县 LNG（液化天然气）综合利用项目招商投资协议书》，

拟投资建设的合江县 LNG 综合利用项目包括：投资建设 LNG 加工厂 1

座及合江县境内全部车船用 LNG 加气站。首期项目投资 3.46 亿元，

占地约 130 亩，建设内容包括 LNG 加工厂 1 座，车用 LNG/CNG 加气站

1 座和邓沱船用 LNG 加注泊位 1 个。其他 LNG 加气站根据城市发展需

要分期建设。 

本投资项目已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

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但本

项目需取得政府部门对该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后，方可开始相应项目

建设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投

资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 项目投资范围：投资建设 LNG 加工厂 1 座及合江县境内全部

车船用 LNG 加气站。首期项目投资 3.46 亿元，占地约 130 亩，建设

内容包括 LNG 加工厂 1 座，车用 LNG/CNG 加气站 1 座和邓沱船用 LNG

加注泊位 1 个。其他 LNG 加气站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分期建设。 

2. 项目效益：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，预计实现年平均产值 5.3

亿元，实现年平均税收约 0.2 亿元，安置就业人员 100 余人。 

3.协议签订后，公司必须在合江县所在地的工商、税务等部门注

册成立独立核算的法人公司，并用新注册公司取得该项目的土地使用

权，并以新注册公司开展后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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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用气指标以公司为主，合江县政府积极配合向上游气源单

位争取 LNG 加工厂气源指标，并力争取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气源价

格。合江县政府协助公司争取就近在合江县过境天然气管线分输阀室

下载。 

5.合江政府负责将船用 LNG 加注泊位进入四川省布局规划，车用

LNG 加气站进入泸州市布局规划，并协助公司进行项目的核准、备案

工作。 

6. 协议签定后，新注册公司应在 3 个月内完成 LNG 加工厂项目

的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安全评价报告、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和环境评

价等编制工作，合江县政府协助新注册公司进行项目的报批；新注册

公司在项目获得核准批复及备案证后 3 个月内完成对项目用地的地

质勘探、地灾评估、地震安全评价、矿产压覆等工作；在上述工作完

成后 3 个月内完成初步设计；初步设计评审后 3 个月内向合江县政府

提供 LNG 加工厂建设总体设计图纸审查报批。 

6. 新注册公司在项目全部取得核准批复或备案证、国有土地权

证后，开始项目建设。其中 LNG 加工厂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3 个月开工

建设，工期为 24 个月；船用 LNG 加注泊位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3 个月

开工建设，工期为 24 个月；车用 LNG 加气站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3 个

月开工建设，工期为 12 个月。项目建设工期遇不可抗力因素顺延。 

三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车船用 LNG 发展受到国家鼓励，符合节能环保总体要求，符合市

场发展需要。合江县地处重庆、四川、贵州接壤之地，又是长江、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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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河、赤水河三江汇流之处，发展 LNG 产业地理位置优势突出。液化

工厂、车、船加气站“三位一体”发展，可进一步增强企业在 LNG

市场的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开拓和长远发展。 

四、对外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

合江县 LNG 综合利用项目主要风险和对策如下： 

1.在气源供应保障方面，公司将和上游气源公司签订供气协议，

尽全力保证供气稳定。 

2.在气价上涨方面，公司将与供气方达成共识，控制进气成本，

同时对项目投资和运行成本进行控制和压缩。 

3.在市场开发方面，公司将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配合政府相关职

能部门，积极推动 LNG 船舶和汽车的发展，推广 LNG 船舶的使用和普

及；扩大市场范围；强化上、下游公司的合作，把产品质量和成本放

在首位，加强产业链建设；对于能源最短缺的地区，抓住有利时机，

争取获得最广泛的市场。 

4.在设备工艺流程方面，公司将优化工艺及线路方案，保证设备

工艺流程安全、可靠、高效、节能。 

5.在安全运营方面，公司将加大对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及岗位技

能培训，最大程度规避人为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；完善事故应急机制，

对事故隐患早发现、早解决，减少安全运营方面的风险。 

6.在财务方面，公司将严格财务预算和执行刚性；加强营销管理，

完成预计的市场营销和现金回收任务；充分利用自有资金，加强对自

有资金的控管；积极争取政策性扶持；签订合同必须规范；做好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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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、资金占用、资金分配和资金回收的测算和平衡。 

综上，合江县LNG综合利用项目在国家和地方政策、发展潜力、

专业化管理、资源、环保效能等方面具有优势，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

力，在做好相关风险应对情况下，风险较小。 

本协议的签署为在合江县投资建设LNG综合利用项目后续推进奠

定了良好的基础，本项目需获得政府部门对该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

后，方可开始项目建设。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

程序及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

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 

 

 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17 日 

 

 


